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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路竹區公所　函

地址：821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76號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

承辦人：高曉薇

電話：07-6979233

傳真：07-6969293

電子信箱：hwkao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5月9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路區人字第10330617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未婚聯誼活動計畫及報名表(隨文引入)(7960481_10330617600A0C_ATTCH1.doc、

7960481_10330617600A0C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所與本市大社、阿蓮、林園及橋頭等5區公所共同

辦理103年「真愛啟航‧情定港都」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

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，請鼓勵所屬符合資格之未婚同仁踴

躍報名參加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103年5月8日高市人給字第1033042

2400號函暨高雄市政府103年度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實

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擴大本府單身員工社交生活領域，增進兩性互動元素及

情感交流，藉以提升婚育率，特辦理旨揭聯誼活動。

三、本次活動內容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:103年6月21日(星期六)。

(二)活動地點:海寶國際大飯店(高雄市前金區)、愛河(搭乘

愛之船)、黃金愛河音樂廣場(高雄市鹽埕區)。

(三)參加人數:32人（男女人數各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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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參加資格：

１、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之未婚公教員工(優先

遴選)。

２、各縣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中央機關（構）、國

（公）營事業機構、公立醫療機構、國（公）立學校

編制內之未婚公教員工。

３、民營企業正職未婚人員。

四、報名日期及方式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3年5月30日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報名人員請自行下載報名表（掛置於高雄市政府人事

處活動訊息區網頁，或高雄市路竹區公所、大社區公

所、阿蓮區公所、林園區公所、橋頭區公所等機關網

站），填寫相關資料並經檢視無誤後，請黏貼下列資

料：

(１)最近6個月內之兩吋照片。

(２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(３)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。

２、填妥之報名表請於103年5月30日前以郵寄、公文交換

、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林園區公所人事室收（

83252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79號），完成報名手

續，俾利完成查驗動作（聯絡電話07-6412511轉660、

661，專線07-6451042，聯絡人：賴小姐或莊主任）

。

五、繳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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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參加人員應自行負擔活動期間之餐費、套票(含船票及

飲料)及保險等費用，每人所需報名費新台幣529元。

(二)接獲繳費通知者，請於103年6月5日前以匯款方式繳交

活動費用新台幣529元（以匯款日期為準），並將繳費收

據填註參加者機關名稱、姓名、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，影

印傳真（07-6451042）或送至高雄市林園區公所人事室

（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79號）俾憑核對（繳費收據

統一於活動報到時發給）。又本項活動不受理現金繳納

方式。

(三)匯款資訊(詳如計畫)：

１、匯款帳號：00185160095259

２、代收銀行：高雄市林園區農會

３、戶名：高雄市林園區公所代收款專戶

４、傳真：07-6451042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，不另行催繳，將由候補人員依

序位遞補。

(二)參加人員繳費後，除特殊原因致無法出席者，應按照國

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於活動日前10天（不含活動日）

告知承辦單位，逾期所繳費用不予退還，亦不得私自覓

人代理參加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含私立學校)(高雄市大社區公所、高雄市林園區公所、高雄市阿蓮

區公所、高雄市政府人事處、高雄市路竹區公所、高雄市橋頭區公所除外)、各縣

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高雄市政府除外)、中國鋼鐵股份有限

公司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、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

和紀念醫院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、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電

信南區分公司、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

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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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(含附件)、高雄市大社區公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阿蓮區公所(

含附件)、高雄市林園區公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橋頭區公所(含附件)、本所人事室

(含附件) 2014-05-09
09:14:17

區長 王 耀 弘


